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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1）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鴻寶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504,545 1,247,725
銷售及服務成本 (1,030,480) (853,307)  

毛利 474,065 394,418
議價購買附屬公司之收益 10 13,800 –
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淨額 61,468 66,207
行政費用 (238,429) (90,807)
融資成本 4 (242,107) (31,9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68,797 337,891
所得稅 6 (52,638) (91,453)  

期內溢利 5 16,159 246,438  

期內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8,577 161,891
 — 非控制權益 7,582 84,547  

16,159 246,438  

每股盈利 7
 — 基本 0.1港仙 2.5港仙
 — 攤薄 0.1港仙 2.5港仙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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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6,159 246,43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6,448 (98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2,607 245,449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863 161,008
 — 非控制權益 30,744 84,441  

32,607 24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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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398,581 10,054,810
 使用權資產 2 249,088 –
 預付租約租金 – 188,092
 勘探及估值資產 12,802 12,89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68,945 391,549  

10,929,416 10,647,342  

流動資產
 存貨 159,975 143,163
 應收賬款 8 471,854 219,40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82,917 575,247
 衍生金融資產 263 –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278,698 237,840
 有抵押銀行存款 – 7,740
 銀行結存及現金 551,147 642,364  

2,744,854 1,825,75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388,450 263,972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884,310 740,055
 衍生金融負債 – 1,094
 融資租賃項下之負債 – 150
 租賃負債 2 37,089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76,386 5,261
 關閉、復墾及環境成本撥備 5,349 5,349
 借貸 967,980 368,582
 遞延收益 5,923 6,018
 應付稅項 244,188 260,528  

2,609,675 1,651,009  

流動資產淨值 135,179 174,7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064,595 10,82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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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00,486 94,701
 租賃負債 2 24,623 –
 借貸 2,699,116 2,560,693
 遞延收益 225,435 232,045
 遞延稅項 1,131,745 1,068,634  

4,181,405 3,956,073  

資產淨值 6,883,190 6,866,0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9,362 159,362
 儲備 4,363,182 4,376,7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22,544 4,536,117
 非控制權益 2,360,646 2,329,902  

權益總額 6,883,190 6,86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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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惟下文附註2所述者除外。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
團二零一九年之全年財務報表（倘有關）一併閱覽。

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公司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如適用）計量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因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於編
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
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
者相同。

本集團已就本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支付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在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稅務處理之不確定性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根據各自準則及修訂本之相關過渡條文應用，其導致
如下文所述之會計政策、已呈報金額及╱或披露之變動。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租賃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但未有根據準
則中的特定過渡性條文所允許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報告期間重列比
較數字。因此，新租賃規定所引致之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財務
狀況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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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就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原則
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並
按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適
用於租賃負債之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6.04%。

租賃負債重新計量確認為按緊接首次應用日期後相關使用權資產之調整。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77,290 

與按相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之經營租賃有關之租賃負債 63,225

加：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賃項下之負債 150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63,375 

分析為：
 流動租賃負債 38,752

 非流動租賃負債 24,623 

63,37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
千港元

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之經營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 63,225

自預付租約租金重新分類（附註 (i)） 188,092 

251,317 

按類別劃分：
 土地及樓宇 188,092

 辦公室物業 12,382

 運輸道路 50,843 

251,317 

附註 (i)： 就印尼及印度土地及樓宇之首期付款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分類為預付
租約租金。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租約租金188,092,000港元重
新分類為使用權資產。



– 7 –

已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之金額作出以下調整，未受變
動影響之項目並不計入在內：

過往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呈報之賬面值 調整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於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之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約租金 188,092 (188,092) —

使用權資產 — 251,317 251,317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8,752 38,752

融資租賃項下之負債 150 (150)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4,623 24,623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之收益指期內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扣除退貨
及折扣）之總和。

本集團按首席營運決策人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戰略性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

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乃根據營運性質以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團每
一營運分部均代表一個策略業務單位，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所得回報與其
他營運分部不同。有關營運分部之詳情概述如下：

(i) 採礦分部包括煤炭開採、勘探、物流、銷售及其他採礦相關活動。

(ii) 能源分部包括燃料及能源的生產、產生、供應及銷售以及其他能源相關業務。

(iii) 船舶分部包括根據期租租賃或長期合約提供船舶運輸服務及就原油及石化產品提
供船舶儲存及相關物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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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交易乃參考就同類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之價格後定價。由於首席營運決策人評估
分部表現所用之分部業績計量不包括中央收益及開支，因此該等收益及開支不會分配至
營運分部。

(a) 可報告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採礦 能源 船舶 合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744,470 1,118,397 753,702 78,094 6,373 51,234 1,504,545 1,247,725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260,396 429,983 75,730 (26,492) (1,550) (12,065) 334,576 391,426
未分配企業開支 (37,472) (21,608)
議價購買附屬公司
 之收益 13,800 –
融資成本 (242,107) (31,927)  

除所得稅前溢利 68,797 337,891  

折舊及攤銷 182,029 144,239 59,389 2,408 978 20,212 242,396 166,859        

採礦 能源 船舶 合計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部資產 8,437,290 7,295,395 4,990,026 4,938,269 245,411 227,266 13,672,727 12,460,930
可報告分部負債 (3,467,818) (1,690,634) (3,228,755) (3,847,050) (43,432) (14,323) (6,740,005) (5,5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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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除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
及離職福利資產外）（「指定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指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印尼（所屬地） 750,843 1,124,769 6,347,795 6,330,21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 – – 454,257 16

杜拜 – 6,358 – –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 38,504 25,343 26,137

印度 642,329 – 3,753,245 3,817,872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111,373 78,094 79,831 81,551    

1,504,545 1,247,725 10,660,471 10,255,793    

本集團並無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地）或香港（本公司股份上市地）產生重大收益。董事
認為，所屬地為印尼，原因為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位於該地。

以上收益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c)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 自 本 集 團 採 礦 分 部 之 一 名 主 要 客 戶（二 零 一 八 年：一 名 主 要 客 戶）之 收 益 為
343,995,000港 元（二 零 一 八 年：197,939,000港 元），而 本 集 團 能 源 分 部 兩 名 客 戶（二 零
一八年：無客戶），收益為561,17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零港元），佔本集團本期間收
益之10%或以上。

(d) 可報告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334,576 391,426

未分配企業開支及融資成本 (279,579) (53,535)

議價購買附屬公司之收益 13,800 –  

除所得稅前綜合溢利 68,797 33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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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3,672,727 12,460,930
未分配企業資產 1,543 12,171  

綜合資產總額 13,674,270 12,473,101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6,740,005 5,552,007
未分配企業負債 51,075 55,075  

綜合負債總額 6,791,080 5,607,082  

4.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根據融資租賃支付之利息 – 580
租賃負債利息 150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利息 1,054 –
借貸之利息 240,903 31,347  

242,107 31,927  

5.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服務成本 1,108 46,305
存貨成本 1,029,372 807,002  

1,030,480 853,307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淨額* (953) (5,94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86 –
員工成本 64,114 56,45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243,072 166,8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08 10,710  

*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淨額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入賬列作「其他收入
及收益及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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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之所得稅金額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海外 78,531 104,994

遞延稅項 (25,893) (13,541)  

所得稅 52,638 91,453  

由於本公司及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段期間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8,577 161,891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74,481 6,369,054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174,000 178,580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48,481 6,54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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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最多120天之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
應收賬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296,220 145,044

61–90天 43,780 11,412

91–120天 90,202 –

120天以上 41,652 62,949  

471,854 219,405  

9.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164,003 176,836

61–90天 48,489 1,245

90天以上 175,958 85,891  

388,450 263,972  

採購貨品及服務之平均信貸期最高為90天，而若干供應商按個別情況授予本集團最高
120天之較長信貸期。本集團採納金融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應付款項全部按期支付。

10. 業務合併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70%之附屬公司收購一間於中國陝
西省從事擁有及營運煤礦之公司之全部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243,000,000元（相等於約
283,000,000港元）。收購旨在將本集團採礦業務擴展至極具潛力的中國市場，並將採礦業
務多元發展至新地理位置。完成收購而產生之議價購買收益為13,800,000港元，於損益中
確認。



– 13 –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八年：零港元）。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經營三個主要業務
分部，分別為採礦業務分部、能源業務分部及船舶業務分部。

採礦業務

本集團採礦業務主要從事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營銷及買賣煤炭產品。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透過位於印尼的兩個經營煤礦（即PT Senamas Energindo 
Mineral（「SEM」）煤礦（「SEM煤礦」）及Rantau Nangka地下煤礦（「Merge煤礦」）從事
採礦業務。本集團主要向亞洲國家銷售及營銷旗下煤炭產品。

自從全球煤炭價格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創下新高位後，中國及印度等若干
主要市場的煤炭進口量減少，導致價格持續下跌。在市況萎靡的情況下，本
集團於回顧期內減少煤產量至2,800,000噸（二零一八年：3,300,000噸），減幅為
15.2%。由於全球煤炭價格下跌及本集團煤產量減少，本集團採礦分部於回顧
期 內 的 營 業 額 及 經 營 溢 利 分 別 大 幅 下 跌 至744,5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八 年：
1,118,400,000港元）及260,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30,000,000港元）。

SEM採礦及煤炭貿易業務

SEM煤炭為產自SEM煤礦（位於印尼中加里曼丹之採礦專屬區）之低硫低污染
動力煤，屬於次煙煤級別。SEM煤炭總熱值（「熱值」）約為3,800千卡╱千克（收到
基），目標客戶為中國及印度等主要國際市場以及印尼本地的貿易商及發電廠。

回顧期內，SEM煤礦的煤產量為2,400,000噸（二零一八年：2,700,000噸）。由於回
顧期內煤產量減少及平均售價下跌，本集團SEM採礦及煤炭貿易分部於回顧
期內的營業額下跌24.6%至608,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806,500,000港元）及經
營溢利下跌32.9%至262,5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9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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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業務之競爭優勢包括先進生產基建設施、優良煤炭物流網絡及港口服務
設施以及卓越專業團隊。本集團持續投資於挖掘機及傾卸卡車等採礦設備以
促進包括剝離表層、採煤作業、拖運及裝卸過程之採礦業務。此外，本集團擁
有專營權，可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營運及管理貫通SEM煤礦
與碼頭設施、長達41公里之Pertamina道路。憑藉上述優勢，本集團以更高生產
效率及有利成本與運作監控營運SEM煤礦。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方法為SEM煤
礦之營運降低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率。

Merge採礦業務

Merge煤礦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蘊藏符合 JORC初步標準之推定及非探明煤
炭儲量97,100,000噸，可生產固有水分低、含硫量低及熱值高達約6,426千卡╱千
克（風乾基）的原煤，質量與紐卡斯爾煤炭基準6,300千卡╱千克相若。Merge煤礦
為印尼唯一採用大型機械化長壁技術之地下煤礦，目前煤礦內有兩套長壁系統，
令本集團得以把握印尼地下煤炭開採機會。全面後退式機械化長壁開採技術
乃經證實及認可之採礦方法，有助降低經營成本。長壁開採式操作亦使本集
團可自典型印尼煤炭中，高效開採固有水分及含硫量低而熱值高之煤炭。

回顧期內，Merge煤礦的煤產量為 400,000噸（二零一八年：406,000噸），因此為本
集團採礦分部貢獻營業額136,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43,900,000港元）及經
營溢利3,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1,700,000港元），分別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下
跌44.1%及90.2%，主要原因為於回顧期內全球煤炭價格持續下跌所致。由於
Merge煤礦的煤炭產品質量優於印尼動力煤平均質量，故本集團主要向亞洲國
家貿易商及發電廠出口Merge煤炭產品，其中包括日本、南韓、台灣及中國等
需要持續高熱值動力煤的國家。由於市況嚴峻，本集團將透過對採礦設備及
設施作持續的資本投資，採取審慎方針以繼續發展及營運Merge煤礦，從而優
化產能。

中國煤礦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擁有70%權益的附屬公司收購位於中國陝西
省澄城縣的煤礦（「中國煤礦」），總代價為人民幣（「人民幣」）243,000,000元（相等
於約283,000,000港元）。根據一間領先煤礦顧問公司的最新技術評估，中國煤
礦的總煤炭資源及儲備估計分別為約19,600,000噸及9,100,000噸。中國煤礦的
煤炭質量為低揮發煙煤，固有水分低、含灰量中等及含硫量高，總熱值達約5,400
千卡╱千克（風乾基）。於本公佈日期，中國煤礦尚未投入營運。本集團認為，
中國煤礦標誌著本集團進軍前景明朗的中國市場，此舉可有效地多元發展本
集團的採礦業務至新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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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採礦活動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根據合約採礦安排，就印尼煤
礦進行採礦業務。根據該項合約採礦安排，本集團於未持有該煤礦業權的情
況下生產及挖掘178,000噸煤炭，為本集團採礦業務貢獻營業額68,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進行合約採礦活動。

能源業務

本集團之能源業務主要從事於印度經營一座燃煤火力發電廠，以及於美國經
營一座生物柴油廠。

於印度的火力發電廠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本集團成功完成收購SKS Power Generation (Chhattisgarh) 
Limited（「SPGCL」）之 全 部 權 益，總 代 價 為21,700,000,000印 度 盧 比（相 等 於 約
2,485,400,000港元）。該公司從事營運及建設總產能達1,200兆瓦（「兆瓦」）位於印
度恰蒂斯加爾邦的燃煤火力發電廠（「SKS發電廠」），由4組產能各為300兆瓦之
機組所組成，分兩期進行，即項目第一期（「項目第一期」）產能600兆瓦（兩組產
能各為300兆瓦之機組）及項目第二期（「項目第二期」）另外產能600兆瓦（兩組產
能各為300兆瓦之機組）。項目第一期之建設已全部完成並全面投入運作，項
目第二期則仍處於建設階段。由4組產能300兆瓦之機組所組成的整個項目之
所有共用基建設施均已落成。

SKS發電廠經專用輸電線連接國家中央電網，距離發電廠約27公里。發電廠已
與國家電網簽訂合約，常年供電1,200兆瓦。SKS發電廠之主要燃料煤炭主要來
自當地鄰近的主要煤礦（「SECL煤礦」）。SPGCL獲印度政府煤炭部就煤炭供應
發出燃料供應協議，煤炭透過鐵路及道路網絡從SECL煤礦運送至發電廠。本
集團設有鐵路專用線，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全面投入運作。SPGCL鐵路車
站與廠區相距約4.5公里。SPGCL亦設有專用封閉車站，包括四條由發電廠至
中轉站覆蓋合共13公里的鐵路軌道。SKS發電廠位於煤炭產區，地理位置優越，
離所有主要SECL煤礦20至100公里範圍以內。由於鐵路專用線設有傾卸機，
SKS發電廠可盡力降低卸煤成本，且為同業之間最低者。

就項目第一期之產能600兆瓦而言，發電廠已與國營分銷公司及╱或政府機構
訂立多項中期或長期電力購買協議，故SKS發電廠可確保取得穩定及持續的
收 益 來 源。回 顧 期 內，SKS發 電 廠 項 目 第 一 期 的 平 均 每 月 廠 房 負 載 系 數 約
70%，發電量合共1,603,000,000度，輸出量達1,436,000,000度，為本集團能源分部
貢獻收益642,300,000港元及經營溢利88,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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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之生物柴油廠業務

本集團擁有一間位於美國阿肯色州之生物柴油廠（「該生物柴油廠」）之51%權益。
該生物柴油廠預計最高年產能達40,000,000加侖，並已改造成可存置多種原料（包
括黃色油脂、經提煉動物脂肪、不可食用的玉米油及精製植物油），以降低生
產成本。回顧期內，由於該生物柴油廠持續提高產能，其生物柴油產量達4,900,000
加侖，導致營業額大幅增加至111,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78,100,000港元）。
由於該生物柴油廠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並在低於其全面產能的狀態下運作，
故於回顧期內錄得營運虧損13,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6,500,000港元）。

船舶業務

本集團之船舶業務分部包括提供船舶運輸服務及根據期租租賃或長期合約就
原油及石化產品提供船舶儲存及相關物流服務。由於全球貨物運輸行業持續
衰退，本集團於過去一年已出售大部分船舶，包括三套超大型運油輪及六套
拖船及駁船。回顧期內，本集團船舶分部的業績僅來自一套巴拿馬型散貨船（「巴
拿馬型船舶」），導致營業額大幅下跌至6,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51,200,000港
元），故於回顧期內錄得經營虧損1,6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2,1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本集團完成收購SKS發電廠，其收益於回顧期內開始貢獻
本集團營業額。由於SKS發電廠的有關額外貢獻，經抵銷全球煤炭價格下跌及
煤炭市況低迷導致本集團採礦分部收益減少的影響後，本集團的整體營業額
於回顧期內增加20.6%至1,504,5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247,700,000港元）。本
集團的毛利增加20.2%至474,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94,400,000港元），與本
集團營業額於回顧期內的增幅一致，而毛利率維持穩定於31.5%（二零一八年：
31.6%）。

回 顧 期 內，本 集 團 錄 得 行 政 開 支 大 幅 增 加 至238,4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八 年：
90,800,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完成收購SKS發電廠事項後在
回顧期內承擔其產生的開支124,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零港元）。此外，本
集團的融資成本亦大幅增加至242,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1,900,000港元），
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平均借貸及平均借貸利率增加所致。由於回顧
期內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均有所增加，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大 幅 減 少 至8,6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八 年：161,900,000港 元），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94.7%。回顧期內，由於在回顧期內完成收購中國煤礦，本公司錄得議價購買
收益13,8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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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4,522,544,000港
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536,117,000港元），而債項總額及手頭現金
分 別 為3,667,096,000港 元（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2,929,275,000港 元）及
551,147,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50,104,000港元）。本集團之債項
與權益比率為0.81（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65），而流動比率則為1.05（於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11）。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可憑藉穩健財務狀況
撥資營運及開拓其他業務發展機會。

資金政策及管理

本集團恪守其健全審慎的財務政策及嚴謹的資金管理系統，致力維持穩健的
現金流量水平，從而確保其資金及財務狀況安全及完整。

就本集團現時業務營運以及任何潛在併購活動提供資金，本集團持續且積極
地尋求機會進行任何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有利之潛在集資活動，包括但不
限於發行債務證券、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或可換股證券、安排掉期
相關貸款及融資及╱或以其他可能被視為有效及適當之方式集資。集資活動
可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營運資金及彈性，並為任何潛在併購事項結付代價。

本集團相信，健全的資金政策對於維持本集團穩健且可持續之財務狀況，以
支持其長期增長及發展十分重要。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以資本負債比率監控資本情況。該比率按借貸總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
借貸總額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所呈列之即期及非即期借貸，當中包括
有抵押及無抵押借貸、應付關連人士款項、融資租賃項下之負債、租賃負債
及衍生金融負債。資本總額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所呈列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加借貸總額之總和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
債比率為46%（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0%）。

匯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資產、負債及商業交易主要以港元、新加坡元、印尼盾、印度盧比及美
元計值，故本集團面對各種外匯風險。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及監察外幣風險
管理外匯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幣對沖合約，然而，其將考慮
於有需要時使用遠期貨幣合約作為管理及減低其所承受外匯風險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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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3,710,000,000港元，與SKS發電廠有
關之資產（主要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用作抵押，藉此取得本集團之若干銀行
融資及借貸。

展望

採礦業務之展望

本集團主要向中國、印度及印尼等主要市場銷售及營銷旗下煤炭產品，該等
市場均為發展中經濟體，對煤炭需求需求強勁，原因是大部分該等市場的發
電廠均以煤炭為燃料。然而，自二零一八年下半年起，印尼及國際煤價由於
中國及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市場需求縮減而持續下滑，而該等國家均正在減少
印尼煤礦進口。最近，印尼能源與礦產資源部將二零一九年十月的動力煤參
考價格定為每噸64.8美元，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以來的最低。鑑於市況不利，作
為大型多礦場及多產品綜合煤炭生產商的本集團在營運其採礦業務時將會繼
續採取審慎方針。於未來一年，預期年產量一直維持於在每年約5,000,000噸可
持續及穩定水平的SEM煤礦將繼續成為本集團採礦業務之主要貢獻來源。本
集團將審慎地優化SEM煤礦之煤炭年產量，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及情況。
至於Merge煤礦方面，本集團將繼續不時按照業務計劃及預算開發及投資其生
產及營運。於本公佈日期，Merge煤礦已實地配備兩套長壁系統，董事會相信
Merge煤礦之產能將於未來有所提升。本集團預期旗下於SEM煤礦及Merge煤
礦之採礦業務將可最終實現總年產煤量6,000,000噸。

作為本集團多元化策略的一部分，本集團持續為其採礦業務尋找新投資機會，
並將其業務分散至不同的產品種類和地區。於二零一九年四月，本集團成功
收購位於中國陝西省澄城縣的中國煤礦。該中國煤礦的資源及儲量估計分別
約為19,600,000噸及9,100,000噸，預計總熱值的煤質約為5,400千卡╱千克。由於
中國為全球最大煤炭消費國，董事會相信該中國煤礦於未來開始運作後會有
正面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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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預期煤炭市場的下行趨勢可能會於不久將來持續，因此，本集團採礦
分部的收益將保持下降趨勢。在此不利的市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出口銷售，
並將進一步於不同亞洲國家尋找新市場或客戶。同時，本公司在經營採礦業
務時將格外謹慎，以實現穩定的表現。

能源業務之展望

於印度之SKS發電廠業務之展望

本集團經營分為兩期，每期產能600兆瓦的SKS發電廠。項目第一期之建設已
經完成，並已投入商業營運。本集團目前擬專注於項目第一期業務暢順運作，
同時，其亦將考慮及評估進一步擴展、開發及興建項目第二期之可行性。

就項目第一期600兆瓦的業務方面，目前本集團已與國營分銷公司及╱或政府
機構訂立多項每年供應超過500兆瓦電力的電力購買協議，據此，董事會認為
未來SKS發電廠的營運可獲得穩定的收入及現金流入。本集團將會尋找客戶
購買任何剩餘電力，或於印度能源交易所出售餘下未能售出的電力。

印度作為全球其中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加上該國持續能源短缺，董事會認
為火力發電於印度有極大需求和潛力，而能源業將會穩步向上發展。董事會
預期SKS發電廠的收益及盈利能力將會穩步增長，並對SKS發電廠業務於未來
數年的前景感到樂觀。

於美國之該生物柴油廠業務之展望

該生物柴油廠正不斷提高產能，目標是達到年產能最高達40,000,000加侖。由
於生物柴油業務仍處於於起步階段，現時在低於其預期全面產能的狀態下運作，
本集團預期生物柴油業務將會於不久將來錄得營運虧損。本集團將密切監察
及評估生物柴油行業的市況，包括政府政策及行業前景，並將不時考慮市場
帶來的任何潛在機遇。

船舶業務之展望

由於全球船運業持續低迷，本集團預期其船舶業務會維持最低水平業務的營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船舶業務僅由其巴拿馬型船舶提供，惟有關船舶其後
於本公佈日期前已被本集團出售。因此，本集團預計其船舶業務分部在不久
的將來只能進行最低水平的業務營運及對本集團作出最低水平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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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併購及集資活動

本集團持續尋求投資機會透過進行以採礦及能源產業為主的併購活動以擴張
其業務，此配合本公司的策略並為本集團帶來長遠利益。因此，為就本集團
現時業務營運提供資金，本公司持續尋求及評估任何集資活動的機會，集資
活動可能包括發行債務證券、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或可換股證券及╱
或其他可能被視為有效及適當之方式。

增長策略

本集團對透過提升產能、拓展市場、多元化擴展業務及進行併購實現增長之
策略充滿信心並持續採納。為達成此等目標，本公司將致力進行以下事項：

• 提升產能及持續削減採礦業務成本

本集團之煤礦管理人員將與煤礦專家及技術顧問持續緊密合作，以制訂
採礦業務之規劃、模式及策略，務求優化產能及最大限度地提升生產效率。
本公司審慎組織及優化煤礦生產架構，以實現產量及效能之穩定增長。本
集團亦將升級及改善現有物流及基礎設施，例如就煤炭交付取得拖運公
路之專屬使用權以及改善堆場、碼頭及裝卸設施之載量及效能。此等措施
旨在提升運輸設施便利程度及改善供應網絡及分銷，藉以向最終客戶提
供更具成本效益之煤炭產品。改善煤炭供應鏈可望增加本集團之市場滲
透率從而加強本集團作為可靠煤炭供應商之定位及提升本集團於目標市
場之品牌聲譽。

• 市場及業務多元化發展

本集團深信，市場及業務多元化發展策略可將業務風險降至最低，尤其於
市況波動時。

作為主要煤礦營運商，本集團在過去數年持續擴大煤礦組合，包括於二零
一九年四月收購中國煤礦。透過有關擴展，本集團已成功轉型為多礦場及
多產品綜合煤炭生產商，擁有低熱值、次煙煤以至高熱值瀝青動力煤等多
種煤炭產品種類。本集團煤炭出口目標市場將相應多元發展，由以中國及
印度為主，擴展至南韓、台灣及日本等對優質煤炭具有強勁需求的其他亞
洲國家。隨著於近期收購中國煤礦，本集團能進一步滲透至快速增長的中
國市場，可有效地將本集團的業務風險分散至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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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採礦分部進行新收購外，本集團亦正透過進軍其他新業務分部，積極
分散其業務組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本集團成功收購位於印度的600兆
瓦SKS發電廠。收購SKS發電廠是本集團的重要里程碑，令其能夠有效地
將業務分散至新的火力發電業務分部及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印度市場地
區分部。

• 於主要國際煤炭市場建立強大客戶基礎

本集團長期以來已於印尼國內市場及快速增長的亞洲煤炭市場（如中國及
印度）建立強大客戶基礎。現時，中國及印度為全球煤炭需求最強的國家。
此外，透過Merge煤礦之優質煤炭產品，本集團進一步接觸日本及南韓等
亞洲市場的高端客戶。在未來一年，本集團將繼續拓展國際客戶基礎，並
繼續集中出口煤炭至頂級國際煤炭市場，致力成為更加國際化及全球化
之煤炭產業營運商。

重要事項

收購中國煤礦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擁有70%權益的附屬公司成功收購位於中國
陝西省澄城縣的中國煤礦，總代價為人民幣243,000,000元（相等於約283,000,000
港元）。根據一間領先煤礦顧問公司的最新技術評估，中國煤礦的總煤炭資源
及儲備估計分別約為19,600,000噸及9,100,000噸。中國煤礦的煤炭質量為低揮
發煙煤，固有水分低、含灰量中等及含硫量高，總熱值達約5,400千卡╱千克（風
乾基）。於本公佈日期，中國煤礦尚未投入營運。董事會預期中國煤礦將於投
入運作後為本集團的表現帶來正向貢獻，能有效地將本集團的業務風險分散
至新的中國市場。根據上市規則，由於根據第14.07條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
低於5%，故中國煤礦的收購事項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任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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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本 集 團 透 過 其 全 資 附 屬 公 司AMHL向 前Merge Mining 
Holding Limited（「MMHL」）100%權 益 之 擁 有 人Sino Island Limited（「SIL」）收 購
MMHL之51%間接股權（「Merge收購事項」），而SIL乃由 Jing Yu先生（「Yu先生」）擁
有及控制。於Merge收購事項完成後，SIL繼續擁有MMHL 49%股權。Merge收購
事項之後，本集團根據AMHL、SIL及MMHL之間的股東協議（「MMHL股東協議」）
之條款，透過委任其代名人擔任相關董事會及監察委員會以及主要管理層職務，
取得MMHL及其附屬公司之管理控制權。然而，SIL及其關連人士（包括Yu先生）
違反MMHL股東協議之條款，反對本集團及其代表進行有關行動。鑑於上述意
見分歧，本集團涉及以下法律訴訟：

香港仲裁事宜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AMHL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出針對SIL之仲裁程序（「香
港仲裁事宜」）。AMHL指稱（其中包括）SIL經由其有關人士（包括Yu先生違反了
MMHL股東協議，且SIL已企圖令MMHL股東協議項下所設想之企業管治框架
以及本集團對MMHL及其附屬公司之管理權受挫失效。AMHL提出執行其在
MMHL股東協議項下之權利以作補償。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SIL提出針對（其中包括）AMHL在香港仲裁事宜的反申索
並提出索取多項賠償，包括本集團歸還MMHL的所有股權。AMHL反駁SIL提出
之指控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就有關反申索提交回覆。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
仲裁庭提出判決（其中包括），判定其不具司法管轄權以斷定SIL針對本集團歸
還所有MMHL的股份所提出的反申索，亦判定其不具司法管轄權以斷定AMHL
以外SIL提出的任何反申索。因此，仲裁程序仍僅涉及AMHL與SIL兩方，而程
序中索取的濟助亦僅限於該兩方。有關法律程序仍在進行，而仲裁聆訊目前
已定於二零一八年九月進行。然而，仲裁聆訊已於其後取消並改期於將會在
二零一九年十月舉行，從而將已經與仲裁聆訊中的申索合併之其他申併的聆
訊包括在內。為表誠意及促進各方友好協商，各方已共同並成功向仲裁庭申
請撤銷案情聆訊以展開和解談判。各方正就和解談判進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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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訴訟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Yu先生及一名關連人士（「原告」）於南雅加達地方法院向
MMHL之若干附屬公司（包括PT Merge Energy Sources Development（「MESD」）及PT 
Merge Mining Industry（「MMI」）、彼等之若干董事、監察委員及主要人員以及其
他方提出訴訟（「雅加達訴訟」）。原告指稱（其中包括）有關委任本集團代名人到
MESD及MMI相關董事會及監察會以及MESD及MMI組織章程細則之修訂違反
印尼法例2007第40號有關有限責任公司及印尼採礦規例中的若干條文。原告
尋求廢除委任本集團代名人到MESD及MMI相關董事會及監察會以及MESD及
MMI組織章程細則之修訂及金錢賠償。

於本公佈日期，雅加達訴訟的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審訊經已完成。地方法院
已作出本集團勝訴的最終判決並駁回原告提出之申索。此後，原告向高等法
院提出上訴。於上訴時，高等法院駁回原告的全部上訴，並進一步裁定原告
支付訟費。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375名僱員。本集團主要根據市場條
款及個人資歷釐定員工薪酬。

董事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審閱及提供建議，並由董事會在獲得股東於股東週
年大會授權後根據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字釐定。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並據此向選定合資格參與者授予購股權，從而激勵
購股權持有人參與及推動本集團之發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應用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原則並遵守適用之守則
條文。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未能遵守或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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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
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訂明其權
責範圍。審核委員會之現任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蕭健偉先生（審核委
員會主席）、彭鎮城先生及Terence Chang Xiang Wen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
責包括檢討及監督財務匯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風險管理以及審核程序是
否有效及客觀。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審
核委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批准刊發。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須分別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
站 (http://www.agritraderesources.com)。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之中
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鴻寶資源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Ng Xinwei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Ng Say Pek先生（主席）
Ng Xinwei先生（行政總裁）
Ashok Kumar Sahoo先生（財務總裁）
Lim Beng Kim, Lulu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蕭健偉先生
Terence Chang Xiang Wen先生
程煜先生
彭鎮城先生


